
盐边县人民法院

2020年购买两台越野车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一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。

1.该项目实施单位为盐边县人民法院，项目名称为：2017年度装备款采购车辆2台，该项目实施内容为：盐边县人民法院通过政府采购，严格按照程序流程采购越野车2台。
本次越野车采购严格按相关标准及要求采购，总费用44.96万元。
该笔项目资金的管理，依据盐边财政关于项目资金的使用要求进行资金管理，专款专用，及时转入售出方账户。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。

1.项目主要内容。

项目主要内容为：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，提高办案效率。
项目应实现的具体绩效目标，包括目标的量化、细化情况以及项目实施采购进度计划等。

    项目应实现的具体绩效目标：切实实现2020年度年初部门预算年度目标，严格执行为人民服务支出预算总体控制，购买办案警车，圆满完成2020年度案件办理工作目标。

分析评价申报内容是否与实际相符，申报目标是否合理可行。

    分析评价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，申报目标合理可行。

（三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。

    1.前期准备
应盐边财政关于开展2020年项目资金支出绩效评价的工作要求，经院主要领导安排，由行财股、国资办共同编制本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，及时报送县级财政业务股室。

  2.资金效益情况

    a社会效益目标完成情况

    确保我办案人员出行办案的方便，更好地为当事人解决问题。

b受益群体满意度目标完成情况

    该笔项目资金支出，确保了我院办案效率，群众满意度较高（未全覆盖开展满意度调查），达到既定目标。
（二）存在的问题。

未在受益群众中全面、全覆盖组织开展满意度调查。主要原因为：案件太多，覆盖较广，涉及地域较广，安排全覆盖满意度专项调查较为困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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